
內政部移民署
107年「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寒假活動簡章
1、 活動內容
(1) 寒假生活學習體驗

1.內容與時間：國外家庭生活、文化交流體驗與語言學習，至少7天。

2.對象：新住民子女、新住民或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受委託人、師長及個案管理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子女須為小學五年級以上在學。

3.組別：每一新住民子女僅能報名一組別，若有2位以上符合資格之子女，由其中1位提出申請，其餘得列為同行者，不得分開報名，如有前述情形則視為資格不符。各組名額視報名情況得調整之。

（1）家庭組：新住民家長與新住民子女，以2人為限，預計選出20組，計40人。

（2）親師組：新住民家長、新住民子女與同校教師或同校行政主管，以3人為限，預計選出10組，計30人。

（3）社會服務組：新住民家長、新住民子女與個案管理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以3人為限，預計選出5組，計15人。

4.補助金額：依前往地區而定，最高每人新臺幣6萬元。
(2) 報名對象資格：
1. 新住民：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且在臺合法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本活動所稱新住民不包括華僑及無戶籍國民。
2.新住民子女：上述新住民所生之子女，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臺居住及就學。

3.受委託人：滿20歲以上之親屬，受新住民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委託隨行照顧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4.教師：須與新住民子女同校之正式教職員且非新住民家庭成員之親屬。 

5.個案管理專業社會工作人員需符合下列其中1項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1）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2）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第2款之修習學分規定。
（3）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第3款之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規定。
6.曾參加本計畫並獲補助者不得再報名。

7.接受補助出國者均須自行投保相關旅遊平安險。〈請注意，非機票所附贈之「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遊平安險」。〉若屆時未出具投保證明則視同棄權。
2、 報名及甄選方式
(1) 以書面報名，紙本寄送為主，另需於網路登錄，以確保資料無誤。
(2) 網路報名網址為：https://goo.gl/BnJ7BP
(3) 書面報名需檢附下列文件，由各級學校或合法立案之民間團體推薦，經本署審核報名資格後進行計畫甄選。
1. 申請書
2. 計畫書
3. 具結文件
4. 身分證明文件（新住民及其子女-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及足資證明新住民之原生國籍證件影本、個案管理社工-社工證明文件）
5. 其他佐證資料（中低收入或表現優秀證明、特殊境遇或其他相關證明）
6. 補助款領據、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7. 計畫書請依附件格式繕打，不符此規格者為審核不通過
8. 洽詢專線：02-2250-3120分機12李小姐 （活動小組）或02-2388-9393分機2523陳小姐（內政部移民署）
(4) 收件日期：106年10月25起至106年11月27日止。
(5) 獲選名單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或另行通知。

(6) 甄選委員及業務承辦單位於獲選名單中，另推薦計畫具開創性及影響性之組別配合相關宣傳事宜(如行前說明會分享、成果表演、媒體採訪及影片拍攝等)。

3、 計畫甄選評核，評分項目及比例如下：

	項目
	分數比例

	可行性（學習目的、預期效益，能在國外學習體驗2週內達成執行之成果）
	25%

	開創性（學習發展與影響創意、創新及引發大眾重視）
	25%

	影響性（學習重要性，對於社會整體或特定團體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突破個人的現狀或過去紀錄）
	20%

	持續性（學習與成效持續力，前期的準備及努力，回國後續之體驗分享與實踐）
	20%

	特殊性（強烈學習動機、優異表現或特殊境遇）
	10%


4、 核銷作業及獎勵方式 
(1)  未於限期內送交資料者，得追繳其全額補助款，繳交資料如下：

1. 成果報告3,000字以上:新住民親子共同撰寫1份、親師組之老師應撰寫1份、社會服務組之社工應撰寫1份(請依附件成果報告格式以電腦繕打)。
2. 每日紀要(不列入評分，請簡要紀錄每日行程內容，每人均需以中文各自填寫)

3. 來回登機(船)證正本。

(2) 成果資料審查：經評選委員審查紙本成果報告，依1.前言(10%)、2.主題、重點內容、資料整理(30%)、3.成果影響(30%)、4.心得建議(20%)及5.返國分享(10%)等項目，評分選出學習表現優秀者(預計4組)。
(3) 獎勵及發表:

1. 成果發表會暫定於107年4月28日，地點於本署(臺北市廣州街15號)。
2. 各獲選者皆頒發獲選獎狀；學習成果報告表現優秀者，每組頒發禮券新臺幣5,000元並須上台分享；協助宣傳事宜之獲選者另頒發感謝狀。
5、 活動期程（以下時間為暫訂，依本署通知為準）
	編號
	項目
	時程

	1
	徵件期間
	106年10月25日起至11月27日止

	2
	計畫甄選作業
	106年12月初

	3
	甄選結果公布
	106年12月25日

	4
	獲選者提供自行投保之證明及機票訂位紀錄
	106年12月25日至106年1月5日

	5
	行前說明會
	107年1月13日

	6
	執行國外學習計畫
	自107年1月25日至2月20日止
（依各校放寒假期間為準）

	7
	獲選者繳交成果資料
	107年3月12日止

	8
	成果審查作業
	107年3月中

	9
	成果發表會
	107年4月28日


6、 注意事項

(1) 
獲選者均需配合主辦單位並出席行前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以利本案之推動與分享。

(2) 
獲選者須依照本活動簡章規定，於期限內繳交成果資料與相關核銷文件(如:登機證正本或出入境憑證等)，若無法出具成果資料及足資於國外學習之日程證明，則須繳回所有補助。

(3) 
獲選者除應配合出席主辦單位安排之活動外，若有相關宣傳活動規劃亦須配合執行。

(4) 
補助款為獲選者所有，其金額不得折合任何等值商品或物品，其補助款以及獲選資格非主辦單位同意不得轉讓第三者，另獲選者所獲補助款需全額使用於本計畫中，且不得挪作他用，違反或不符本計畫補助規定者，應追繳其補助款。

(5) 
獲選者同意將所有申請計畫書、執行紀錄、成果報告及心得…等所有相關資料（以下簡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及個人肖像權轉讓暨授權主辦單位典藏授權標的及其說明、圖像，且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利用本著作並將作品依實際狀況有增減作品字數，包括以任何形式行使重製、展覽、報導、印製、數位化、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公開展示、文宣廣告、在報章、雜誌、媒體或刊物發表等相關用途、上載網路及建置於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等方式。主辦單位並得再授權他人為上列方式之推廣利用。得獎者不得以任何名義向主辦單位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

(6) 
前項著作皆為自行創作，無侵害任何第三者智慧財產權之情形，且未運用同樣內容參與其他類似徵選活動，亦未運用曾已獲佳作以上或已編輯、出版成書之著作參與本徵選活動。

(7) 
相關著作如經發現違反上述規定，主辦單位有權逕予取消獲選資格，並得要求作者返還全數補助款，因可歸責於作者之事由致主辦單位所蒙受之一切損失，由作者負賠償及擔負一切法律責任。

(8) 
獲選者在國外學習體驗時，應考量自身安全，注意交通及住宿安全，並承擔個人行為致引發之危險、意外傷害和危及生命的後果。同時本人親屬或繼承人或相關之第三人將無法對上述之善意個人、單位或團體提出任何告訴或民事求償。

(9) 
繳交報名資料應簽訂並檢附同意具結書與補助款領據，並於期限內完成自行投保旅遊平安等保險。

(10) 
另因寒假為出國旅遊旺季，報名前應自行考量時效及計畫期程，排定出發日期及自行預訂機票並墊付機票費用；獲知入選後請於期限內回傳保險及訂位證明，確認後始統一進行匯入補助款作業(預計於放寒假前匯入)。

7、 本簡章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1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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